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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112002296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4條；並自一百十二年六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所有農地全部出租繼續加保辦法§4


